
                                                 

               
 宝马会议拍摄合同书

甲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项目负责人：杨振
电话：13911404521
地址： 农展馆南路瑞辰国际中心15层1510

乙方： 艺文远景（北京）视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曲铮
电话: 13911399650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桥福长街45号西楼203室

1、 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北京
项目内容：乙方在本合同项下所约定的时间内为甲方提供【 摄影 】服务（1个摄影师）

2、 项目期限
  开工日期：2019年 6月 12 日
  竣工日期：2019年 6月 12 日
  
3、 项目的质量、规格标准
1、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合同项下所约定的质量及规格标准向甲方交付。
2、甲方有权依据本合同项下经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的质量及规格标准对项目质量予以监督（附件1：质量及规格标准）

4、 项目验收：
项目竣工【 7 】日内，由甲方技术人员依据本合同项下所约定的验收标准对项目进行检验，合格后，由甲方向乙方签发项目合格验收单。
经检验，项目确未达到约定质量标准的，甲方有权在【 7 】日内以书面方式向乙方提出异议，乙方应于接到书面异议的1日内采取补救措施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乙方采取补救后，项目质量经甲方复验仍不符合约定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由此而产生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5、 合同价款及支付
1、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合同含税总金额：¥【3000】（大写：人民币 【叁仟元整】）。
2、 甲方应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30 】个工作日内将本合同总金额：其中含税总额共计¥【3000】（大写：人民币 【叁仟元整】）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开票内容为： 【摄影费】，可抵扣税点：【 6%】，乙方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艺文远景（北京）视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西单支行
开户账号：11001079100053003714

1、 本合同项下所约定的金额如与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实际金额存在偏差的，以双方共同确认的实际金额为准。
2、 如甲方于付款日未向乙方付款，则每迟延一日应向乙方支付相当于应付款项的0.05%的违约金。

2、 甲方义务
1、 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本项目所需的图文资料及由双方确认的项目所需的其他相关支持性文件；
2、 如由甲方的原因导致服务内容变化的，则因此增加的费用和造成的乙方损失由甲方承担。

3、 乙方义务
本合同项目的生效和执行如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乙方负有报批义务，若因乙方原因致使本合同的履行受到影响的，由乙方承担相关责任，并使甲方免于由此引起的损害。但非由于乙方原因而发生的政府不批准的情形除外。

4、 乙方责任
乙方保证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资格签署本合同并提供本合同项下的服务；乙方保证其所提供的服务不违反现行的法律法规，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乙方应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等合法手段在内的一切措施保护甲方合法利益，以便甲方免于因其购买乙方服务而引起的对第三方的侵权责任，由此产生的费用及赔偿责任由乙方承担。
在本合同签署后或履行过程中，若甲方发现乙方违反上述声明及保证或不具备声明保证的资格，有权中止支付相应的价款或以书面形式的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5、 违约责任
除本合同另有规定外，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合同中的义务，应向另一方    支付合同总价款5%的违约金，及未违约一方因违约方的行为而造成的实际损失。
在本合同项目执行过程中，甲方现场执行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乙方垫付任何本合同之外的款项，如需乙方垫付其他款项必须提供垫付款项的明细经加盖甲、乙双方公司公章签署的书面文件后方可生效，如乙方未得到甲方公司盖章许可的书面文件而进行任何的垫付款项行为，甲方概不负责，最终垫款全部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6、 免责条款
如因不可抗力致使乙方不能按期完成项目，乙方不负违约责任。但乙方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向甲方报告所发生的不可抗力并提供有关政府部门的证明文件。

7、 保密责任
为履行本合同，甲方可能向乙方提供经营、业务、产品各技术等有关的文件、信息、图纸、软件等资料，乙方对甲方所提供的资料负有保密的义务，并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以使其所接受的资料免于散发、传播、披露、复制、滥用及被无关人员接触。于本合同终止之日，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或销毁其所提供的资料。

8、 追加及补充
如有项目费用追加以及服务内容的变更，请跟进具体事项的变更进行补充协议的签署（附件三：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的使用仅限于本合同签署的总价款及乙方为甲方提供的服务内容有所变更或不确定时使用。

9、 合同期限
本合同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

10、 法律的适用及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的解释和执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出现的争议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工商注册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1、 签字及生效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一份，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双方正式授权代表签署本合同：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艺文远景（北京）视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代表：杨振                           代表： 曲铮

职务：客户总监                        职务： 总经理

签字：                                签字：

日期：                                日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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